AL RS 2 IRAE R T
114 B A F 85 5545

Jﬂﬂ%Aﬂﬁw%&éﬁﬁﬁﬁﬁﬁﬁ&“ﬁwaﬁa%%#
HuflREFEE  HY FARI4#-27 18p 2 x| 9T 5
lwﬁﬁﬂﬁ*”UM%%u*J%Hﬂa’ihﬁaﬁﬁ

:| <

R TR -

@ o
CREEFE AN T 2T R RSEE BT L 2 ¥ R s 0 B3N R
AiEERI0p 23 FPHEPN > nF ke PFERT KD
ﬁ:E%iﬂgmﬁﬁﬁﬁ*ﬂﬁﬁ’@Y;ﬁg7ﬁa;
BOE.R= &£I2d ¥ BiEF #f ER S A SESNIPE ) R Nl B R
= 7 2o 25 /{%mﬁa B N R = R 1 —"5’ Y.
FEF T2 oo NEFREH240E2Z 45158 3 535 4 BT
Pl o g aizg i‘i}uﬂ‘}‘mv EEREARII4E2 18P
o5 1138 B @ 8 F % 10455954 2 (waﬁ'i\ ) FP A
PRI B R P2 TR RE R RARL A EF AL T
AR FERRIEY TP 0 & Lkp o
BPARIL g BRAETN0R > mEa1iEnd » THA
By RH o FRIRH R Y fﬁi—]‘ﬁ%:}%%j‘iﬁ AL BT FE
x;ag%]*iﬁ;zéilmﬁ;%iz\5}?«%&3;’ 1k '
e HfRE) o BRAHE AR IR RGN o B
foiFfh % 0 F AR A AR R ARBATE R
(T k) 1,000 ~ > SR-iRH 2L > gp 4 o =< #3
04< ~153,662% » F ot 6 ¥ e AT Bk A 2 B 5 B
A 3 4r$z’\pb GlRp X & ERE 2 i35 £ A4ZEI0m ~ >
IK#%¢HZﬂEE%¥YMu 2 2% 1By IHA T 2 FiFi 40
oA RFIH TN ZPLEPRR FRE T ANE A B
17 2 %‘fri;—é—‘



CREREASHEBRAZAFERTY L RENLBNEH
BEFASGET - #2513 2 35 s oL F AR
PhHA R - B BB £ AR REY 07
BiEidod A dlR T2 Ea 114£67 18p 2 # % (71 p
000 0% 00p 2 »x2 Hiix %1232 1% 1 25 P = o

T~ Eh
() WHABFRANEFRRAHEF A ZF ERARERR
%ém\ﬂ(Tﬁ# FMAE) 2 BHREHFHE S
REHRFM3ERPHF % 104559577 1 /& 2k 58 1
%*if?iifi (THAEHEFERE) XL F o i3 :
113E 11 2Tp g ded 44 > =78 F 284 F30113& 12
TAp ERmAEF MR RA G B FEA e B FAerg £ AT
2 ET R R AR £ 4 W 564,884~ ~ 42, 649
A~ 45,248~ o AFt]113#12% 16P i B 3% 4 fﬁﬂ%
B A RIS (THALRE) ¥k
BRI HEBLPHA-FATRRL 0 BEAR
113E 122 26p 5% k& RH GikmE #\XF?R%A 41 %
PAARYE FRET AL FEIZEP R R SRP
THTRBRAZEPRBRIEN L ARBBAIHGE
HE AR R
jE RHARR A AR AL EL G o 2 A
MG 2R REHIR L REAATRT R
d BT RRAZRR oA AL RE 2 BIRA LB

o

J
prius
o
ek
s

Az AEE%EG S HEMALIME AL RE 212
£ 564,884~ T AGEMTFI4EF A F T H A E Y

1.2 82 61 ¢ &%F 146, 730~ (& 5% 24,455+
67 =146,730~ ) » HFEwHR T L IFH 7 wréir
PERFHF2ZET AP TH YR RAZEPER F

%m’ﬁﬁﬁﬁaﬁy’%?&amiﬁgfsﬁgi

RN S R oy



114

PR AGRR AT o
oA PRAP T BAEZEI0p P At DS R 0 T ERM A
% 574 1,500 % -
v = EN 7] 114 = 8 ! 27 2
FEt mE
B ;}\,
L | - H 5L wH LHEPNF e & FA/|[RI113£117 28
WG| RE R B &
3 (19 4)
1 000000000000 | = + & 57 4% & £ Ly 7 B3k A/ |64,884~ (64,884
:J__agzgj\%’:%%ﬁ—k;ﬁ:;}']‘}‘;ﬁﬁ? EL PR A <)
Ay S
b ARRGE |
%% F R RG £ UR ECR
FEFREREDH iy
AR A iy
S EHF AR RS |
(=R R
S ESG P A LRF s
T B RE R e
St EsMp LRSS ag
R
SRR Y S Y S TR
R RRRGE | sy
2 000000000000 |= - Exspirs ¥ 22 | HMPHE | RR A /|42,649~ (42,649
ctampapRE LBy |BER[T)
B it |
AT AP F R R wy ¢
Sl ESRPPEALKRT (AL DE
Iy R A
S ERE LTRSS
B
3 000000000000 | = + & 55 4x % L2 | SF ik | B3R 4 /|45, 248~ (45,248
Sl ERA R R P|ap s (BIE )

B 5

b
i
mj




(\ER)

AT F R %

PE

St Eay A AR
R Y RS

SR B

S ERF LR R YD
B N

CCE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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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4號
異  議  人  王芊蓓即蕭王月琴即王貴花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對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18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裁定（下稱原裁定）聲明不服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程序上核與前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年近70歲，亦無工作能力，名下財產雖有保單，然保單係用以保障醫療需求及維持生活所必需，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5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若將保單解約，異議人難再以相同條件訂立保險契約，取得相同保障內容；再者，相對人陳報之債權金額已超過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縱將保單解約，相對人僅能受償311,504元、153,662元，清償比例甚微，損害異議人之權益過鉅，有悖於比例原則；又各保單之解約金均未超過10萬元，依保險法修正草案第174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為此聲明異議，請求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六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施行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11月27日核發扣押命令，三商美邦人壽於113年12月4日具狀陳報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向其投保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存在，預估之解約金分別為64,884元、42,649元、45,248元。本院於113年12月16日通知異議人就本院擬終止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並將終止後之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一事表示意見，異議人則於113年12月26日具狀系爭保單係保障其未來醫療支出及日常生活所需，請求保留系爭保單等語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閱無訛。
（二）原裁定固以系爭保單非異議人維持基本生活所必需，且我國既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已足以保障基本醫療需求為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惟查，系爭保單乃要保人為異議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經三商美邦人壽陳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64,884元，並未逾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即146,730元（計算式：24,455元×6月＝146,730元），揆諸前揭規定，系爭保單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容有未洽，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民事庭　　　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盈君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及內容

		保單狀態

		要保人/被保險人

		截至113年11月28日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



		1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中

		異議人/異議人

		64,884元（64,884元）



		


		


		二十年繳費新重大疾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

		繳費中

		


		




		


		


		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

		繳費中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永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2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期滿

		異議人/蕭雲贏

		42,649元（42,649元）



		


		


		二十年繳費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3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期滿

		異議人/蕭立翰

		45,248元（45,248元）



		


		


		二十年繳費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4號

異  議  人  王芊蓓即蕭王月琴即王貴花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借

款強制執行事件，對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

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18日所

    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裁定（下稱原裁定）聲明不服

    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程

    序上核與前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年近70歲，亦無工作能力，名下財產

    雖有保單，然保單係用以保障醫療需求及維持生活所必需，

    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5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若

    將保單解約，異議人難再以相同條件訂立保險契約，取得相

    同保障內容；再者，相對人陳報之債權金額已超過新臺幣（

    下同）1,000萬元，縱將保單解約，相對人僅能受償311,504

    元、153,662元，清償比例甚微，損害異議人之權益過鉅，

    有悖於比例原則；又各保單之解約金均未超過10萬元，依保

    險法修正草案第174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

    強制執行之標的，為此聲明異議，請求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

    之聲請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

    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六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

    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施行並自

    000年0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

      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清償借款強制

      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系爭執行事件

      於113年11月27日核發扣押命令，三商美邦人壽於113年12

      月4日具狀陳報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向其投保如附表所示

      之保險契約存在，預估之解約金分別為64,884元、42,649

      元、45,248元。本院於113年12月16日通知異議人就本院

      擬終止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並將

      終止後之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一事表示意見，異議人則

      於113年12月26日具狀系爭保單係保障其未來醫療支出及

      日常生活所需，請求保留系爭保單等語聲明異議，經原裁

      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

      件卷宗查閱無訛。

（二）原裁定固以系爭保單非異議人維持基本生活所必需，且我

      國既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已足以保障基本醫療需求為由

      ，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惟查，系爭保單乃要保人為異議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經三商美邦人壽陳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

      為64,884元，並未逾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即146,730元（計算式：24,455元×6月

      ＝146,730元），揆諸前揭規定，系爭保單不得作為扣押或

      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容有未

      洽，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理

      。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民事庭　　　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盈君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及內容 保單狀態 要保人/被保險人 截至113年11月28日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 1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中 異議人/異議人 64,884元（64,884元）   二十年繳費新重大疾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 繳費中     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 繳費中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永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2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期滿 異議人/蕭雲贏 42,649元（42,649元）   二十年繳費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3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期滿 異議人/蕭立翰 45,248元（45,248元）   二十年繳費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4號
異  議  人  王芊蓓即蕭王月琴即王貴花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對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18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裁定（下稱原裁定）聲明不服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程序上核與前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年近70歲，亦無工作能力，名下財產雖有保單，然保單係用以保障醫療需求及維持生活所必需，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5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若將保單解約，異議人難再以相同條件訂立保險契約，取得相同保障內容；再者，相對人陳報之債權金額已超過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縱將保單解約，相對人僅能受償311,504元、153,662元，清償比例甚微，損害異議人之權益過鉅，有悖於比例原則；又各保單之解約金均未超過10萬元，依保險法修正草案第174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為此聲明異議，請求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六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施行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11月27日核發扣押命令，三商美邦人壽於113年12月4日具狀陳報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向其投保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存在，預估之解約金分別為64,884元、42,649元、45,248元。本院於113年12月16日通知異議人就本院擬終止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並將終止後之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一事表示意見，異議人則於113年12月26日具狀系爭保單係保障其未來醫療支出及日常生活所需，請求保留系爭保單等語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閱無訛。
（二）原裁定固以系爭保單非異議人維持基本生活所必需，且我國既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已足以保障基本醫療需求為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惟查，系爭保單乃要保人為異議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經三商美邦人壽陳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64,884元，並未逾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即146,730元（計算式：24,455元×6月＝146,730元），揆諸前揭規定，系爭保單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容有未洽，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民事庭　　　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盈君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及內容

		保單狀態

		要保人/被保險人

		截至113年11月28日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



		1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中

		異議人/異議人

		64,884元（64,884元）



		


		


		二十年繳費新重大疾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

		繳費中

		


		




		


		


		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

		繳費中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永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2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期滿

		異議人/蕭雲贏

		42,649元（42,649元）



		


		


		二十年繳費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3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期滿

		異議人/蕭立翰

		45,248元（45,248元）



		


		


		二十年繳費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4號

異  議  人  王芊蓓即蕭王月琴即王貴花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對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18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裁定（下稱原裁定）聲明不服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程序上核與前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年近70歲，亦無工作能力，名下財產雖有保單，然保單係用以保障醫療需求及維持生活所必需，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5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若將保單解約，異議人難再以相同條件訂立保險契約，取得相同保障內容；再者，相對人陳報之債權金額已超過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縱將保單解約，相對人僅能受償311,504元、153,662元，清償比例甚微，損害異議人之權益過鉅，有悖於比例原則；又各保單之解約金均未超過10萬元，依保險法修正草案第174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為此聲明異議，請求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六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施行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04559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11月27日核發扣押命令，三商美邦人壽於113年12月4日具狀陳報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向其投保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存在，預估之解約金分別為64,884元、42,649元、45,248元。本院於113年12月16日通知異議人就本院擬終止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並將終止後之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一事表示意見，異議人則於113年12月26日具狀系爭保單係保障其未來醫療支出及日常生活所需，請求保留系爭保單等語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閱無訛。

（二）原裁定固以系爭保單非異議人維持基本生活所必需，且我國既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已足以保障基本醫療需求為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惟查，系爭保單乃要保人為異議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經三商美邦人壽陳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64,884元，並未逾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即146,730元（計算式：24,455元×6月＝146,730元），揆諸前揭規定，系爭保單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容有未洽，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民事庭　　　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盈君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及內容 保單狀態 要保人/被保險人 截至113年11月28日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 1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中 異議人/異議人 64,884元（64,884元）   二十年繳費新重大疾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 繳費中     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 繳費中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永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意外身故及殘廢保險金 繳費中   2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期滿 異議人/蕭雲贏 42,649元（42,649元）   二十年繳費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3 000000000000 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繳費期滿 異議人/蕭立翰 45,248元（45,248元）   二十年繳費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繳費中     二十年繳費日額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二十年繳費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繳費期滿   





